附件

重庆市价格成本监审目录

	序号
	类别
	监审项目
	监审部门
	监审形式
	定期监审时限

	1
	电力
	省级及以下电网居民生活用电成本△
	市价格主管部门成本调查机构，受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成本调查机构委托
	定期监审或定调价监审
	不超过

三年

	2
	供水
	城市居民生活用水成本△
	市、区县价格主管部门成本调查机构
	定期监审或定调价监审
	不超过

三年

	
	
	水利工程供水成本
	市、区县价格主管部门成本调查机构
	定期监审
	不超过

三年

	3
	燃气
	城市居民生活用气成本△
	市、区县价格主管部门成本调查机构
	定期监审或定调价监审
	不超过

三年

	4
	城市公共交通
	公共汽车运营成本△
	市、区县价格主管部门成本调查机构
	定调价监审
	

	
	
	轨道交通运营成本△
	市价格主管部门成本调查机构
	定调价监审
	

	
	
	出租汽车运营成本△
	市、区县价格主管部门成本调查机构
	定调价监审
	

	5
	药品医疗服务
	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主要医疗服务成本△
	市价格主管部门成本调查机构
	定调价监审
	

	
	
	部分纳入政府定价的药品生产成本
	市价格主管部门成本调查机构
	定调价监审
	

	6
	教育
	政府举办的高等教育培养成本△
	市价格主管部门成本调查机构
	定期监审或

定调价监审
	不超过

三年

	
	
	政府举办的普通高中教育培养成本△
	市价格主管部门成本调查机构
	定期监审或

定调价监审
	不超过

三年

	7
	有线

电视
	有线电视收视维护成本△
	市价格主管部门成本调查机构
	定期监审或

定调价监审
	不超过

三年

	8
	游览

参观点
	游览参观点运营成本△
	市、区县价格主管部门成本调查机构
	定调价监审
	

	9
	食盐
	食盐经营成本
	市价格主管部门成本调查机构
	定期监审或

定调价监审
	不超过

三年

	10
	殡葬

服务
	纳入政府定价的基本殡葬服务成本
	市、区县价格主管部门成本调查机构
	定调价监审
	


注：以上△标记为列入《重庆市价格听证目录》的项目，成本监审范围与价格听证范围一致。
